
没有房屋产权能分得房屋征收款吗？
法院护航保障孤老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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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满 5年， 注册资金满伍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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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生前留有遗嘱，将房屋产权留给孙
子，但是三子女对房屋有永久居住权。作为长
女、又是孤老，本该在房屋安享晚年的龚大
娘，遇上房屋征收，并非房屋产权人的她，
该何去何从？近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徐汇法院）审结这样一起居住权
纠纷案。

长女因无房陷入尴尬

龚家有三位子女，分别是龚大爷、龚大
娘和龚二娘。小龚是龚大爷和其妻王大妈的
儿子。
早在 2006年，龚大娘的父母就共同订立

遗嘱，表示：二人去世后，其共同所有的上海
市某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由孙子小龚
继承，但三位子女拥有永久居住权，即使房屋
遇拆迁、变卖、房屋归还或房屋变更，遗嘱照
旧不变。
后来，龚大娘的母亲、父亲相继于 2008

年、2010 年去世。2015 年，小龚向公证处作
出《承诺书》保证履行祖父母遗嘱的要求后，
系争房屋被登记为小龚所有。2024 年，系争
房屋依法被纳入征收范围，龚大娘也因此搬
出系争房屋。因龚大娘与嫂子王大妈存在矛
盾，双方就如何安置龚大娘一直无法达成一
致。2025 年，龚大娘将侄子小龚和嫂子王大

妈诉至法院，要求分割系争房屋的征收安置
利益。
龚大娘认为，其自出生至房屋征收一直

居住在系争房屋，父母所书遗嘱为自己在系
争房屋设立了居住权，现系争房屋被征收，自
己无房可住，急需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解决
居住问题。
小龚及王大妈则认为，系争房屋系私房，

龚大娘非产权人，无权要求分割征收补偿款；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设立居住权应当向登
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龚大娘所称居住权
未经登记不成立；同意另行找房子安置龚大
娘，但不同意她分割征收补偿款。
案件审理中，龚二娘出具《情况证明》，

表示放弃自己在系争房屋中的利益，希望法
院解决姐姐龚大娘的居住问题。

有权获得征收补偿款

徐汇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案件争议焦点
为：龚大娘对系争房屋是否享有居住权；其是
否有权分得系争房屋动迁款。
其一，虽然龚大娘父母所立遗嘱生效时，

民法典尚未出台，但无论是从法律还是事实
层面来看，溯及适用民法典，确认龚大娘对系
争房屋享有居住权，并不会增加当事人的法
定义务或违背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因此，民法

典施行前生效遗嘱中具有物权性质的居住利
益承诺可适用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的有关
规定。
民法典规定，当事人可以遗嘱方式设立

居住权，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
生效力。由此可以看出，通过遗嘱设置居住权
的，居住权自遗嘱生效时设立，龚大娘虽未在
系争房屋上进行居住权登记，但不影响其享
有系争房屋的居住权。
其二，系争房屋现已被征收，龚大娘无法

继续在房屋内居住，因龚大爷已去世，龚大娘
与王大妈矛盾无法调和，拒绝居住在其提供
的房屋内。龚大娘基于享有系争房屋的居住
权，参与房屋征收补偿款的分配于法有据。考
虑龚大娘实际居住需求、系争房屋同类型房
屋租金、征收补偿款组成来源等，法院判决小
龚向龚大娘支付一定比例的征收补偿款。王
大妈既非系争房屋产权人，亦对系争房屋不
享有任何其他权利，不承担支付义务。
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小龚第一时间履

行生效判决。

如何确保有效的居住权？

随着城市更新的脚步延伸，一些老房子
被纳入征收范围。房屋实际居住人与房屋产
权人分离的情况并不少见，如何保障实际居

住人的权益也成为家庭成员之间普遍关心的
问题。
以本案为例，龚家老人设立遗嘱的初衷

就是在基于房屋产权给孙子继承的前提下保
障龚大娘等子女永久居住的权利，这与居住
权“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
权”的性质是完全相符的，且龚大娘在房屋征
收前一直居住在房屋内，故对于本案各方当
事人来说，溯及适用民法典，认定龚大娘对房
屋享有居住权，并不会明显违背当事人合理
预期或对所有权人享有权益带来明显减损。
本案判决生效不久后，龚大娘给徐汇区人民
法院送来锦旗，感谢法官维护其合法权益，
亦表示将用该笔钱购买一套小房子以安度
晚年。
法官提醒，对于在民法典已经生效的如

今，想要保障特定人员在房屋内的居住权
利，可以为其在房屋内直接设立居住权，有
效的居住权需要以下几个要件：一、以书面
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居住权合同一般包括
下列条款：（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
住所；（二）住宅的位置；（三）居住的条件
和要求；（四）居住权期限；（五）解决争议
的方法。二、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并进行居
住权登记。

晨报记者 张益维

现实中，很多买卖双方鉴于是行业熟人，
交易时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如果一方未遵循
诚实信用原则，另一方该如何维护合法权益？
近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长宁
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始终拒绝付清余款

车某系一家餐厅经营者，长期向李某采
购蔬菜。基于行业熟人的交易习惯，双方并未
签订书面合同，且采取“先供货、后结账”模
式，供货不定期且频繁。每次货物送达后，由
“莫某某”在供货单上签字确认签收，但双方
未曾就应收账款进行对账。
2022年 3 月 30 日，车某向李某支付货

款 2000 元。后李某多次电话催讨，车某始终
拒绝付清余款。李某遂诉至法院，要求车某支
付剩余货款 49000 余元及利息。
车某辩称，对原告向其经营的饭店供货

的事实不知情，亦不清楚供货单上签收人“莫
某某”的身份，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
同关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
请求。
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承办法官借助

法院办案系统检索被告车某是否存在关联案
件。经查，车某曾于2022年到长宁法院应诉，
原告为一家水产品供应商，案由为买卖合同
纠纷。该案中，该水产品供应商向车某供货，
因车某拖欠货款，反复催讨不成遂涉诉。该案
卷宗材料显示，该水产品供应商向法院提交
的供货单上亦载有“莫某某”签字，据此主张
案涉货物均已由被告签收，被告对此予以认
可。后经法院主持调解，该案以调解方式
结案。
承办法官经仔细比对前后两案原告所提

交的供货单上“莫某某”签字，并未发现明显
区别。承办法官遂询问车某，要求其进一步核
实“莫某某”身份，明确其是否系被告餐厅员
工。车某坚称两案并无关联，亦不清楚案涉货
物的购买及交付情况。

笔迹比对还原事实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主张的货款均有
供货单佐证，而且相关供货单的签收人员与
2022 年案项下供货单的签收人员姓名一致，
字迹亦无明显区别。被告在 2022年案件中并
未对签收人“莫某某”的身份及货物的签收
提出过任何异议。
在缺乏相关反驳性证据的情况下，结合

原告提交证据以及法院查明事实，相关证据
已经达到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
准，可以认定本案供货单的签收人员“莫某
某”系被告饭店员工，据此确认原告向被告饭
店供货的事实。
综上，原被告之间虽无书面的买卖合同，但

存在事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被告提供了
货物，被告负有向原告支付货款的义务。法院据
此判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剩余货款及利息。

针对本案中出现的特殊情况，长宁区人
民法院法官李敏提醒商户，无论客户之间关
系多么熟悉，书面合同是最有效的维权凭证，
缺失书面合同，极易让对方推诿扯皮“钻空
子”。一旦商户如本案当事人一样，遇到了
“已供货但没签合同”的情况，涉诉后应抓紧
补齐以下“四类材料”：

■供货事实证据：如送货单（需客户指定
收货人签字）、物流签收记录、运输合同及运
费支付凭证；

■交易合意证据： 如微信/短信/聊天记
录、电子邮件、电话录音等，体现双方对供货
的具体约定；

■款项往来证据：如银行转账记录、发票
（或开票记录）、对账清单等；

■后续确认证据：供货后，最好定期与客
户对账，制作列明供货时间、数量、总价款的
清单，要求对方签字或盖章确认;拒绝结算的，

留存催告记录， 让对方以文字形式明确表态
并签字确认。

晨报记者 张益维

未签合同，蔬菜老板遭赖账
笔迹对比助力法院还原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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